Corporate Personality 群體個性 在聖經和人的經驗中，自我意識、道德及法律的責任，福樂及困厄，獎賞與刑罰，均是群體與個體的實況。因此以色列和其他國家，都可以用「我」或「我們」來代表（民二十～二十一）；家庭的命運是整體的（書七）；一代的人可以承擔上一代的罪果（太二十三35）；神亦可以要整個教會的「心」向基督敞開（啟三20）。
　　二十世紀中葉，羅賓遜（H. Wheeler Robinson, 1872～1945）稱舊約的這種現象為「群體個性」，代表著一種與今人不同的，古代人經驗實況的特性。他的理論是用來解釋「我」與「我們」交替使用的詩篇，和以賽亞書四十至四十五章論到僕人的經文，這些經文的主角身分也常常轉換。但現在人已放棄了羅賓遜的理論，而改用其他模式來解釋這些經文了；原來現代人與聖經時代的人，在經歷個體或群體的自我意識，分別並不是那麼大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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